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联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中金公司对畅联股份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畅联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491 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216.67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为 7.3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79,268,579.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638,113,579.00 万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

开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出具天职业字[2017]16858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畅联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安排，募集资金用于以下用途：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项目备案机关 项目备案号 

1 
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

现代物流综合体项目 
32,000.00 24,182.86 

成都市龙泉驿

区发展改革和

经济信息化局 

川投资备
[51011216020101]

0006 号 

2 
华东物流基地仓库建

造项目 
38,219.41 23,101.42 

昆山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昆 发 改 投 备 案

[2015]354 号 

3 
精益医疗器械及医疗

试剂冷链供应链项目  
7,833.00 4,875.44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管理委员会 

沪 自 贸 管 内 备

[2015]41 号 

4 
智慧空运物流网络项

目 
5,020.00 3,124.56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管理委员会 

沪 自 贸 管 内 备

[2015]43 号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项目备案机关 项目备案号 

5 
智慧物流协同服务平

台项目 
9,500.00 8,527.08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管理委员会 

沪 自 贸 管 内 备

[2015]42 号 

合计 92,572.41 63,811.36 
  

 

二、畅联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 

（一）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募投项目

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 2017 年 9 月 1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使用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117,090,325.82 元，2017 年 9 月 12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17]15353-7 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自筹资金已预先投入金额 

1 
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流综合

体项目 
241,828,600.00 59,839,229.93 

2 华东物流基地仓库建造项目 231,014,200.00 57,251,095.89 

合计 472,842,800.00 117,090,325.8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17,090,325.82 元

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

下： 

1、使用额度：拟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2、投资品种：拟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



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银行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定期存单、结构性

存款、保本型理财产品等）。 

3、决策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4、实施方式：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

协议文件，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等相关要求及时披露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三）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目 

为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流综合体项目以

及华东物流基地仓库建造项目的实施，此次拟通过将募集资金以委托贷款方式，

向上述二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成都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昆山畅联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建设所需的资金。 

公司拟通过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银行向昆山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都

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具体委托贷款明细见下表： 

主体名称 金额 期限 利率 

昆山畅联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总额不超过 

18,000 万元 

自委托贷款合同签订

之日起不超过 3 年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 

成都畅联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总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 

自委托贷款合同签订

之日起不超过 3 年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 

 

1、昆山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昆山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茆英华 

住所：周市镇翠薇东路 515 号 

注册资本：12,7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6 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11 月 6 日至******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承办陆运、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货运代理，包括：揽货、

托运、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咨询



业务；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不含行政许可的商务信息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建筑工程；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昆山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天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107.98 3,745.82 

所有者权益 3,941.31 3,301.36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净利润 39.96 2.23 

 

2、成都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峰 

住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汽车城大道 999 号办公附楼（栋）1 层 101

号 

注册资本：12,7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3 月 20 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3 月 20 日至 2053 年 3 月 19 日 

经营范围：仓储、分拨、配送业务及仓库管理；自有物业租赁业务；普通货运；国际海上货

物运输代理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国际公路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国际铁路货物

运输代理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江海联运及国际多式联运代理服务；商务、物流业

务咨询服务（除经纪）；代理报关、报检服务；会展及会务服务其它仓储；销售：医疗用品

及器械（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涉及许可的按许可内

容及时效经营，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2）主要财务数据 

成都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天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989.96 5,635.68 

所有者权益 5,463.54 5,536.02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净利润 -72.48 -156.50 

 

三、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9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向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金额总计

117,090,325.82 元，本次置换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在决议有效期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选择适当的时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

品；本次委托贷款资金是为解决公司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及建设的资金需要以及

推进募投项目开展，本次接受委托贷款的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为其提

供委托贷款不存在贷款风险。同时，在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

况下，公司同意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

成本，支持下属子公司尽快完成营运投产以及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本次委托贷

款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本委托贷款相关文件。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以首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拟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 2017 年 9 月 11 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117,090,325.82 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专项核验，并出具了《上海畅联国际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职业字

[2017]15353-7 号）。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17,090,325.82 元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公司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

的投资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使用。也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相关审批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是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日常资

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意公司在决议有效期内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选择适当的时机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3）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分别向子公司昆山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是基于募投项目“华东物流基地仓

库建造项目”以及“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流综合体项目”的实际需要，符

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发向，有利于满足项目的资金需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以募集资金

向昆山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8,000 万元，向成都畅联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期限均为自委托贷款合同签订之

日起不超过 3 年。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9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向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等议案。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畅联股份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进行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未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畅联股份本次募集使用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畅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

用于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张磊 

 

 

 

            _______________ 

                 李扬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20 日 

 


